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雁府复决字〔2025〕72号
申请人：汤某，男，汉族。
被申请人：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住所地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区衡祁路3号。
法定代表人：贺敏，职务：该队大队长。
[bookmark: _GoBack]汤某不服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于2024年8月20日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一案，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因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7日提交补正材料，本机关于2025年10月27日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无效（4304061172631850）。
申请人称：其于2025年9月26日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该行政行为。其称：2024年8月20日驾驶小型汽车经南三环转入白沙大道，临时停靠在同安福龙湾小区西门口路边，21:54收到短信提示后立即驶离，8月21日登录“交管12123”APP发现该违法记录为人工拍照，认定违法时间21:53:06（告知单却写明是21:52)，依据是在距离停车点200米以外的对向路旁新设立的禁停标识牌（告知单写明是违反交通信号停车）。对此提出消除违法记录申辩，8月22日交管部门给出回复：因道路两端设置有禁停标志，非严管路段提醒告知后仍未驶离的依法采集信息，取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832-2014）的要求，属于首次轻微违法的可以适用首违警告处罚。
1、《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中明确“6.11.3 禁止停车或禁止长时停车标志应设置在不允许停车或不允许长时停车的地点或路段起点处。禁止停车路段较长时，应重复设置，其间隔宜为100m”，实际在南三环路口往黄白路方向、同安福龙湾小区西门前的近200m道路上未设立禁停标志牌，禁停地点更无任何交通标志牌告知驾驶员此处禁停或不允许长时间停车，自南三环路口由南向北至寒婆坳路口近1km的路段实际设置1个禁停标志牌。对侧禁停标志牌设置也是如此，自谢家湾路口附近至南三环路口距离约800m，只有1个未按照有关标准设立的道路标志牌。
2、《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 GA / T 2014）中明确，属于首次轻微违法的可适用首违警告处罚。事实上，本次交通违法行为采取“先处罚后提醒”。（处罚于当晚21:53作出，短信提醒驾驶人是21:54)。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供证据如下：
1.被申请人于2024年8月20日作出的《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违法停车告知单》（湘D*****  2024-8-20 21:52:56）；
2.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电子凭证及违停照片；
3.机动车驾驶证。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4年8月20日21时许驾驶车牌为湘D*****的小型轿车停在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大道南三环路口至黄白路口路段，被被申请人查处。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现场开具《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雁峰大队违法停车告知单》（编号为4304067800880322，车牌为湘D*****，违法停车时间为2024-8-20 21:52:56）。
2024年8月21日，申请人通过“交管12123”APP发现被罚款100元，遂在该APP上对此条交通违法记录进行申辩，交警部门驳回其申辩。申请人不服遂提起行政复议。
另查明，该轿车系胡某所有，其与申请人系夫妻关系。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第三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四）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本案中，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称其于2024年8月20日21时54分收到短信提示，于2024年8月21日通过“交管12123”APP对该交通违法记录提出消除违法记录的申辩，且本机关通过电话听取申请人意见时，申请人亦明确表示在登录“交管12123”APP对该交通违法记录提出消除违法记录申辩时就已得知被罚款100元，故本机关认为申请人于2024年8月21日便得知该行政行为，即使被申请人在作出该行政行为时未告知申请人救济权，但申请人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已超过1年。因此，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申请期限，且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而延期提出行政复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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